附件1

市政府决定修改的市政府规章

　　一、将《北京市工程建设监理管理办法》第二条修改为：“本办法所称建设监理，是指具有法人资格的监理单位受建设单位的委托，依据有关法律、法规以及合同等对施工阶段工程建设投资、工期、质量和安全生产等方面进行的监督管理。”

　　第十条修改为：“建设单位应当依法选择监理单位。建设单位和监理单位应当签订合同，合同应当具备以下主要条款：

　　“（一）监理的范围和内容；

　　“（二）对工程工期、质量和投资控制的要求；

　　“（三）建设单位赋予监理单位的权限和提供的工作条件；

　　“（四）监理费率和支付方式；

　　“（五）建设单位对监理单位合理化建议的奖励办法；

　　“（六）违约责任。”

　　第十八条修改为：“监理费用的计取应落实优质优价。

　　“监理单位不得违反标准规范规定或合同约定，通过降低服务质量、减少服务内容等手段进行恶性竞争，扰乱正常市场秩序。”

　　二、将《北京市工程建设场地地震安全性评价管理办法》第五条第一款修改为：“下列建设工程，建设单位必须进行地震安全性评价：

　　“（一）国家重大建设工程；

　　“（二）受地震破坏后可能引发水灾、火灾、爆炸、剧毒或者强腐蚀性物质大量泄露或者其他严重次生灾害的建设工程，包括水库大坝、堤防和贮油、贮气、贮存易燃易爆、剧毒或者强腐蚀性物质的设施以及其他可能发生严重次生灾害的建设工程；

　　“（三）受地震破坏后可能引发放射性污染的核电站和核设施建设工程；

　　“（四）本市行政区域内有重大价值或者有重大影响的其他建设工程。”

　　第六条修改为：“从事地震安全性评价的单位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有与从事地震安全性评价相适应的地震学、地震地质学、工程地震学方面的专业技术人员；

　　“（二）有从事地震安全性评价的技术条件。”

　　第八条修改为：“下列建设工程的地震安全性评价报告依法报国务院地震工作主管部门审定：

　　“（一）国家重大建设工程；

　　“（二）跨省、自治区、直辖市行政区域的建设工程；

　　“（三）核电站和核设施建设工程。

　　“除前款规定以外的建设工程地震安全性评价报告报市地震部门审定。

　　“经审定批准的抗震设防标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降低或者提高。”

　　删去第十条。

　　第十一条和第十二条合并，作为第十条，修改为：“对违反本办法的行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防震减灾法》《地震安全性评价管理条例》的有关规定予以处理。”

　　三、将《北京市实施城市管理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办法》第五条第一款第四项和第七项合并，作为第十三项，修改为：“水务管理方面的处罚权”，增加一项作为第十二项：“能源运行管理方面的有关处罚权”。

　　四、将《北京市建筑垃圾处置管理规定》第三十四条第一款修改为：“违反本规定第六条第二款规定，随意倾倒、抛撒或者堆放建筑垃圾的，由城市管理综合执法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对施工单位依法处10万元以上100万元以下罚款，没收违法所得；对运输服务单位依法处5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罚款，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由城市管理综合执法部门吊销生活垃圾运输经营许可；对产生建筑垃圾的个人处200元以下罚款。”

　　第四十条第一款修改为：“违反本规定第十九条第一款规定，建筑垃圾运输服务单位未采取措施造成建筑垃圾遗撒、泄漏的，或者将建筑垃圾与其他生活垃圾、危险废物混装混运的，由城市管理综合执法部门责令立即改正并清除遗撒、泄漏的建筑垃圾，处5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由城市管理综合执法部门吊销生活垃圾运输经营许可；没有条件清除或者拒不清除的，城市管理综合执法部门可以委托市容环境卫生企业代为清除，所需费用由当事人承担，对不支付费用的，可以依法申请人民法院执行。”

　　第四十二条修改为：“违反本规定第二十一条第一款规定，施工单位未在施工现场公示建筑垃圾处理方案概要和建设单位的建筑垃圾消纳备案情况信息的，由住房和城乡建设、交通、园林绿化、城市管理综合执法等部门按照各自职责责令限期改正，处1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罚款。”

　　五、将《北京市旅馆业治安管理规定》第七条修改为：“本市旅馆业实行特种行业许可告知承诺制。申请人在申请开办旅馆时，应当按照规定填写告知承诺书和申请登记表，并按照告知承诺事项向当地公安机关提交下列材料：

　　“（一）法定代表人或者非法人单位主要负责人的身份材料；

　　“（二）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核发的《营业执照》；

　　“（三）经营场所的产权或者合法使用证明材料；

　　“（四）旅馆方位图及其内部平面图；

　　“（五）旅馆治安管理制度和突发事件应急方案；

　　“（六）旅馆治安保卫负责人、治安保卫人员、登记验证人员的基本情况；

　　“（七）依照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需要提供的其他材料。”

　　第八条修改为：“对符合开办旅馆条件的申请，区公安机关应当作出许可决定，核发《特种行业许可证》；对不符合条件的，不予许可，并应当书面说明理由。”

　　此外，对相关主管部门的名称、个别文字和条款顺序作相应的修改和调整。



